
广汇汽车服务股份公司 

2016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文件反馈意见回复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根据贵会 2016 年 4 月 20 日下发的《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二次反馈

意见通知书》（160329 号），广汇汽车服务股份公司（以下简称“广汇汽车”、

“发行人”、“公司”）会同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

北京市海问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发行人律师”、“律师”）对反馈意见关注

的问题进行了调查、核查与研究，做出回复说明，同时对相关申报材料进行了修

改完善。未经特别说明，本回复所使用简称与尽职调查报告相同。 

 

一、重点问题 

反馈问题一：请申请人说明汽车融资租赁项目的经营模式和实施主体，并进

一步说明：（1）16 家下属公司的全部或部分股份登记在第三方代持人名下的形

成原因和解决措施；（2）上述公司是否参与本次募集资金拟投入的汽车融资租赁

项目，如是，请说明风险。 

请保荐机构和申请人律师就上述问题发表核查意见。 

答复： 

一、发行人汽车融资租赁项目的经营模式和实施主体 

根据发行人第六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及 2016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

议，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拟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 800,000 万元，扣除与发行相关

的费用后拟全部用于汽车融资租赁项目及偿还有息负债，其中 560,000 万元将用

于汽车融资租赁项目。 



融资租赁业务是指出租人根据承租人对出卖人、租赁物的选择，向出卖人购

买租赁物，提供给承租人使用，承租人支付租金的交易活动。发行人汽车融资租

赁业务的经营模式是公司为客户购买指定车辆，并按合同约定将该车辆出租给客

户，由客户在租赁期限内占有、使用，并按照本金和一定的利息加成支付租金，

待期限届满且租金付讫后将车辆以象征性的价格无条件地过户给客户。 

发行人汽车融资租赁业务的实施主体为发行人全资子公司汇通信诚租赁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汇通信诚”）。汇通信诚与发行人下属门店或第三方代理商签

订合作协议，由门店或代理商向客户推广融资租赁产品，并由汇通信诚与客户签

订融资租赁协议，向客户提供乘用车融资租赁服务。因此，发行人的下属门店主

要进行汽车融资租赁业务的推广，不涉及直接使用本次汽车融资租赁项目募集资

金的情况。 

汇通信诚依法设立并有效存续，并取得了商务部和国税总局关于汽车融资租

赁业务的批复（商流通函【2012】583 号），因此汇通信诚可以依法从事汽车融

资租赁业务，其经营模式符合法律规定。 

二、发行人上述 16 家下属公司股权代持形成原因和解决措施 

截至 2015 年 9 月 30 日，发行人的 21 家下属公司存在股权代持，该等公司

的全部或部分股权登记在第三方代持人的名下。截至本回复出具之日，该等 21

家下属公司中的 5 家下属公司的股权代持已经解除，该等 5 家下属公司的股权目

前已经登记在发行人及其子公司名下；其余 16 家下属公司的全部或部分股权仍

登记在第三方代持人的名下。该等 16 家下属公司存在股权代持主要是在发行人

向第三方收购企业过程中因过渡期安排等原因形成的，具体代持原因和发行人拟

采取的解决措施如下： 

序号 公司名称 股权结构 代持原因 
发行人拟采取 

的解决措施 

1 

安徽奥祥

汽车销售

服务有限

公司（“安

徽奥祥”） 

路海鹰：30% 

武连章：70% 

（以上均为新疆龙

泽汽车服务管理有

限责任公司（“新疆

龙泽”）代持） 

新疆龙泽和安徽奥祥原股东于 2015 年

签署收购协议，并与原股东路海鹰和武

连章于 2015 年签署股权代持协议。 

代持原因为该公司处于收购过渡期，正

在办理取得汽车生产商同意等过渡交接

事项。该公司已向汽车生产商就该收购

事项提交申请，汽车生产商将集中审核

回复有关报备文件。 

发行人拟在完成过渡

交接事项后尽快办理

相关工商过户登记手

续。发行人承诺，将于

2016 年 12 月 31 日之

前解除该公司的股权

代持。 



2 

合肥欧亚

汽车服务

有限公司

（“合肥欧

亚”） 

武连章：70% 

童跃辉 30%： 

（以上均为新疆龙

泽代持） 

新疆龙泽和合肥欧亚原股东于 2015 年

签署收购协议，并与原股东武连章和童

跃辉于 2015 年签署股权代持协议。 

代持原因为该公司处于收购过渡期，正

在办理取得汽车生产商同意等过渡交接

事项。该公司已经向汽车生产商就该收

购事项提交申请，汽车生产商将集中审

核回复有关报备文件。 

发行人拟在完成过渡

交接事项后尽快办理

相关工商过户登记手

续。发行人承诺，将于

2016 年 12 月 31 日之

前解除该公司的股权

代持。 

3 

陕西唐兴

汽车销售

服务有限

公司（“陕

西唐兴”） 

赵锴：2%（为上海

德新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上海德新”）

代持）； 

西安广汇汽车实业

发展有限公司：
98% 

上海德新与陕西唐兴原股东赵锴于 2009

年签署收购协议，并与赵锴于 2014 年签

署书面股权代持协议。 

代持原因为当地工商局在涉及股权变更

时要求原股东需当面签署相关过户文件，

而该企业原股东赵锴因暂不在国内等原

因无法前往当地工商局当面签署相关文

件，导致未及时办理该企业的工商过户登

记手续。 

发行人正在与当地工

商局和陕西唐兴原股

东进行沟通，必要时依

法进行确权，以尽快办

理相关工商过户登记

手续，解除股权代持。 

4 

渭南佳圣

汽车贸易

有限责任

公司（“渭

南佳圣”） 

刘小波：13.79%；

周莉萍：7.71%； 

王静：2.76%；李楠：

13.23%； 

李枫：27%；付建

民：5.51%； 

渭南市圣地奥汽车

销售服务有限公

司：30% 

（以上均为上海德

新代持） 

上海德新与渭南佳圣原股东于 2010 年

签署收购协议，并与原股东于 2010 年签

署股权代持协议。 

代持原因是当地工商局在涉及股权变更

时要求企业原股东需当面签署相关过户

文件，而该等企业的原股东人数较多，

未能一起前往当地工商局当面签署相关

文件，导致未能及时办理工商过户登记

手续。 

发行人正在与当地工

商局和渭南佳圣原股

东进行沟通，必要时依

法进行确权，以尽快办

理相关工商过户登记

手续，解除股权代持。 

5 

宁夏人和

汽车销售

服务有限

公司（“宁

夏人和”） 

冯瑶：10%（代宁

夏银川上陵丰田汽

车销售服务有限公

司（“宁夏上陵”）

持有）；宁夏银川上

陵丰田汽车销售服

务有限公司：90% 

宁夏上陵与宁夏人和原股东于 2012 年签

署收购协议，并与原股东冯瑶于 2013 年

签署股权代持协议。 

代持原因为汽车生产商要求原股东不能

完全退出。该公司正在与汽车生产商协商

完成工商过户登记。 

发行人拟在完成该等

事项后尽快办理相关

工商过户登记手续。发

行人承诺，将于 2016

年 12月31日之前解除

该公司的股权代持。 

6 

宁夏天利

新华夏汽

车连锁有

限公司

（“宁夏天

利”） 

冯瑶：10%（代宁

夏银川上陵丰田汽

车销售服务有限公

司持有）；宁夏银川

上陵丰田汽车销售

服务有限公司：
90% 

宁夏上陵与宁夏天利原股东于 2012 年签

署收购协议，并与原股东冯瑶于 2013 年

签署股权代持协议。 

代持原因为汽车生产厂商要求原股东不

能完全退出。该公司正在与汽车生产商协

商完成工商过户登记。 

发行人拟在完成该等

事项后尽快办理相关

工商过户登记手续。发

行人承诺，将于 2016

年 12月31日之前解除

该公司的股权代持。 

7 

河北联润

美迪汽车

贸易有限

公司（“河

北联润”） 

崔国联 53%； 

赵建锋 47% 

（以上为河北华安

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河北华安”）代

持） 

河北华安和河北联润原股东于 2015 年签

署收购协议，并与原股东崔国联和赵建锋

于 2015 年签署股权代持协议。 

代持原因为该公司处于收购过渡期内，正

在办理取得汽车生产商同意、交割审计等

过渡交接事项。该公司已经向汽车生产商

就该收购事项提交了申请，汽车生产商将

集中审核回复有关报备文件。 

发行人拟在完成该等

事项后尽快办理相关

工商过户登记手续。发

行人承诺，将于 2016

年 12月31日之前解除

该公司的股权代持。 

8 内蒙古奥 霍灵生 83%； 新疆龙泽和内蒙奥捷原股东于 2015 年签 发行人拟在完成该等



捷汽车销

售有限公

司（“内蒙

奥捷”） 

张勇 7%； 

霍志生 10% 

（其中霍灵生和霍

志生的合计持有

93%股权均为新疆

龙泽代持） 

署收购协议，并与霍灵生和霍志生于 2015

年签署股权代持协议。 

代持原因为该公司处于收购过渡期内，正

在办理取得汽车生产商同意、进行内部重

组等过渡交接事项。该公司已经向汽车生

产商就该收购事项提交了申请，汽车生产

商将集中审核回复有关报备文件。 

事项后尽快办理相关

工商过户登记手续。发

行人承诺，将于 2016

年 12月31日之前解除

该公司的股权代持。 

9 

内蒙古新

奥捷汽车

销售服务

有限公司

（“内蒙新

奥捷”） 

霍灵生 90%； 

霍志生 10% 

（以上均为新疆龙

泽代持） 

新疆龙泽和内蒙新奥捷原股东于 2015 年

签署收购协议，并与左列原股东于 2015

年签署股权代持协议。 

代持原因为该公司处于收购过渡期内，正

在办理取得汽车生产商同意、进行内部重

组等过渡交接事项。该公司已经向汽车生

产商就该收购事项提交了申请，汽车生产

商将集中审核回复有关报备文件。 

发行人拟在完成该等

事项后尽快办理相关

工商过户登记手续。发

行人承诺，将于 2016

年 12月31日之前解除

该公司的股权代持。 

10 

内蒙古奥

捷之星汽

车销售服

务有限公

司（“内蒙

奥捷之

星”） 

霍灵生 80% 

霍志生 20%； 

（以上为新疆龙泽

代持） 

新疆龙泽和内蒙奥捷之星原股东于 2015

年签署收购协议，并与左列原股东于 2015

年签署股权代持协议。 

代持原因为该公司处于收购过渡期内，正

在办理取得汽车生产商同意、进行内部重

组等过渡交接事项。该公司已经向汽车生

产商就该收购事项提交了申请，汽车生产

商将集中审核回复有关报备文件。 

发行人拟在完成该等

事项后尽快办理相关

工商过户登记手续。发

行人承诺，将于 2016

年 12月31日之前解除

该公司的股权代持。 

11 

北京寰宇

恒通汽车

有限公司

（“北京寰

宇”） 

上海保冠企业管理

有限公司： 

100% 

（其中 95%股权为

新疆龙泽汽车服务

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代持） 

新疆龙泽和原股东于 2015 年签署收购协

议，并与左列原股东于 2015 年签署股权

代持协议。 

代持原因为该公司处于收购过渡期内，正

在办理取得汽车生产商同意、进行内部重

组等过渡交接事项。该公司已经向汽车生

产商就该收购事项提交了申请，汽车生产

商将集中审核回复有关报备文件。 

发行人拟在完成该等

事项后尽快办理相关

工商过户登记手续。发

行人承诺，将于 2016

年 12月31日之前解除

该公司的股权代持。 

12 

云南云汽

汽车销售

服务有限

公司（“云

南云汽”） 

云南中致远汽车销

售集团有限公司：
100% 

（以上为新疆龙泽

代持） 

新疆龙泽和云南云汽原股东于 2015 年签

署收购协议，并与原股东签署股权代持协

议。 

代持原因是该公司处于收购过渡期内，正

在办理取得汽车生产商同意、股权质押解

除手续等过渡交接事项。目前该公司相关

的过渡交接事项已完成，正在办理工商过

变更登记，预计近期完成变更登记。 

发行人正在准备办理

相关工商过户登记手

续。发行人承诺，将于

2016 年 12 月 31 日之

前解除该公司的股权

代持。 

13 

云南一汽

工贸汽车

销售服务

有限公司 

云南博威汽车贸易

有限公司：51%； 

上海中致远凯迪汽

车销售服务有限公

司 21%； 

云南汽车工贸有限

公司： 

28% 

（以上均为新疆龙

泽汽车服务管理有

限责任公司代持） 

新疆龙泽和云南一汽原股东于 2015 年签

署的收购协议，并与左列原股东签署股权

代持协议。 

代持原因为该公司处于收购过渡期内，正

在办理取得汽车生产商同意、股权质押解

除手续等过渡交接事项。目前该公司相关

的过渡交接事项已完成，正在办理工商变

更登记，预计近期完成变更登记。 

发行人正在准备办理

相关工商过户登记手

续。发行人承诺，将于

2016 年 12 月 31 日之

前解除该公司的股权

代持。 

14 
六安之星

汽车销售

赵昕：80%（为安

徽风之星投资控股

为使该公司尽快取得汽车生产商的授权，

风之星投资实际出资并由赵昕显名代为

发行人拟继续与六安

之星汽车销售服务有



根据与代持人签署的有关代持事项的协议或由代持人出具的书面确认函，代

持人受广汇汽车下属公司的委托代广汇汽车下属公司持有该等子企业的股权，代

持人为该等子企业的名义股东，该等所代持子企业股权的实益拥有人为广汇汽车

下属公司，所代持子企业股权所代表的一切权利均归广汇汽车下属公司所有。广

汇汽车下属公司对相关股东权益的行使未受影响，与代持人不存在股权纠纷。 

三、发行人上述 16 家下属公司不涉及直接使用募集资金情况 

                                                             
1 根据兰州广汇赛弛汽车服务有限公司（“兰州赛弛”）与新疆天汇于 2013 年 10 月 12 日签署的《吸收合

并协议》，新疆天汇吸收合并兰州赛弛，自前述吸收合并完成之日（即相关工商变更登记完成之日）起，

兰州赛弛的所有业务、财产及权利义务均由新疆天汇无条件承继；兰州赛弛所有债务均由新疆天汇承担，

所有债权均由新疆天汇享有。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前述吸收合并已完成，兰州赛弛已于 2014

年 6月 23日注销，其签署的相关收购协议及代持协议均由新疆天汇承继。故，该公司所有自然人股东系代

新疆天汇持股。 

服务有限

公司（“六

安之星”） 

有限责任公司（“风

之星投资”）代持）； 

安徽风之星友谊贸

易有限公司（“安徽

风之星”）：20% 

持有六安之星 80%股权。风之星投资与赵

昕于 2010 年签署股权代持协议。目前汽

车生产商已同意风之星投资直接持有该

公司股权。 

已向安徽风之星发出行使优先购买权通

知，安徽风之星未于 30 天内回复。根据

公司法规定，股东应就其股权转让事项书

面通知其他股东征求同意，其他股东自接

到书面通知之日起满三十日未答复的，视

为同意转让。由于安徽风之星未配合办理

相关的工商变更登记，因此，赵昕代持的

80%股权尚未办理工商变更登记。 

限公司其他股东沟通，

必要时依法进行确权，

以尽快办理相关工商

过户登记手续，解除股

权代持。 

15 

重庆君安

旧机动车

评估有限

公司（“重

庆君安”） 

李文鹏：40%； 

刘强：30%； 

陈文龙：30% 

（以上均为重庆中

汽西南汽车有限公

司（“重庆中汽”）

代持） 

重庆中汽实际出资 40 万元人民币设立重

庆君安旧机动车评估有限公司 100%股

权，由李文鹏、刘强和陈文龙显名持有。

重庆中汽与李文鹏、刘强和陈文龙于 2007

年 6 月签署股权代持协议。 

代持原因为重庆君安主营业务涉及机动

车评估，当时该地区对汽车经销商直接作

为二手车评估公司股东的资格做出了一

定限制。目前当地已解除前述限制。 

发行人正在准备办理

相关工商过户登记手

续。发行人承诺，将于

2016 年 12 月 31 日之

前解除该公司的股权

代持。 

16 

青海省西

宁机动车

安全检测

中心（“青

海机动

车”） 

周贵兵：49%；陈

扬业：34%； 

祁大康：10%；李

林：3%； 

马赴江：1%；宁晓

炜：1%； 

滕卫华：1%；王超：

1%（以上均为代新

疆天汇汽车服务有

限公司（“新疆天

汇”）1持有） 

新疆天汇与青海机动车原股东于 2010 年

签署收购协议，并与该等原股东于 2011

年签署股份代持协议。 

股份代持原因为青海机动车为股份合作

制企业，如将青海机动车变更为有限责任

公司，需将原企业进行改制，程序繁琐。 

鉴于青海机动车所经

营业务非发行人主要

业务，且 2015 年 1 月

至 9 月营业收入为人

民币 1,124.19 万元、净

利润为人民币 612.29

万元，占发行人业务收

入和净利润比例较小，

发行人拟在评估改制

过程对该企业主营业

务影响后，决定转让或

完成改制变更，尽快解

除股权代持。 



根据发行人融资租赁的业务模式，融资租赁的具体审批及放款由发行人全资

子公司汇通信诚完成，包括上述 16 家下属公司在内的发行人下属门店以及合作

的第三方代理商主要作为融资租赁业务渠道负责向客户推广融资租赁产品，不涉

及直接使用募集资金的情况。2015 年 1-9 月广汇汽车融资租赁业务发生 84,439

台，其中通过上述 16 家公司推广的融资租赁台次仅 780 台，占比仅为 0.92%。 

综上，广汇汽车下属公司对登记在代持人名下的所代持控股子公司股权享有

实际股东权益，发行人通过上述 16 家公司推广的融资租赁台次占比很小且上述

公司不涉及直接使用本次汽车融资租赁项目募集资金的情况。因此，上述代持情

况对广汇汽车本次融资租赁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不会造成不利影响。 

四、中介机构核查意见 

发行人汽车融资租赁项目的经营和实施主体为汇通信诚，上述 16 家下属公

司主要作为融资租赁业务渠道负责向客户推广融资租赁产品，不涉及直接使用募

集资金的情况；发行人 2015 年 1-9 月通过上述 16 家公司推广的融资租赁台次占

比较小，未达到 1%。中介机构核查了发行人下属公司与代持人签署的有关代持

事项的协议或由代持人出具的书面确认函，查验了上述企业工商登记的股东名

称，并取得了发行人出具的相关说明。 

经核查，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发行人律师海问律师及保荐机构西南证券认为： 

1、代持文件有效，代持安排未违反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广汇汽车下属公

司在代持文件项下的权利受中国法律保护，广汇汽车下属公司对登记在代持人名

下的所代持控股子公司股权享有实际股东权益；如未经汽车生产商同意，上述汽

车销售公司的股权由名义股东变更登记到发行人或其下属企业名下，则存在汽车

生产商可能要求修改或终止汽车生产商授权协议的风险，但不违反相关法律法规

的规定； 

2、前述代持情况不会对本次募集资金拟投入的汽车融资租赁项目构成重大

不利影响。 

 



（此页无正文，为《广汇汽车服务股份公司 2016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

文件反馈意见回复》之盖章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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